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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通县政复〔2024〕47号
申 请 人：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5月27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对举报进行立案调查，并将查处结果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称：2024年1月14日，申请人通过快手直播，在大泉XX食品专卖店(认证主体为通化县XX食品有限公司)购买了一箱老式拉丝面包(无蔗糖)，收到货后，发现产品标签标注无蔗糖，但是产品配料和营养成分表均未标注蔗糖含量，商品的标签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第4条强制标示内容中的第4.2条规定，对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的其他营养成分进行营养声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同时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第4.1.4.2条，如果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涉案商品应当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出蔗糖的具体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以利于消费者明确判断其蔗糖含量是否符合“≤0.5g/100g(固体)或≤0.5mL/100mL(液体)”的要求，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应当标注《食品安全法》第67条规定应当标注的全部内容。67条第1款列举了9项内容，其中第9项为“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该违规产品依法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进行处罚，且应按照《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进行召回处理。申请人于2024年3月18日依法向被申请人实名举报，请求依法查处，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29日通过12315平台回复不立案，不立案原因为：“被投诉时该企业的这款产品标签确系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4.1.4.2之规定，我局已经要求其整改，目前企业已经对标签整改完毕。根据企业提供的检验报告，该产品中的蔗糖含量为0。故此次被举报人违法行为不成立,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违法事实清楚，举报于法有据。被申请人称产品标签确系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因《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为国家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所以被举报人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第67条之规定。后又称违法行为不成立，被申请人答复前后不一致，未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理。另外，被申请人在作出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后，没有依法告知申请人行政救济渠道。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且对申请人权益造成损失。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4年03月18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信，申请人举报：通过快手直播购买了通化县XX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拉丝面包（无蔗糖）”一箱。通过查看产品，产品标签标注无蔗糖，但是产品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均未标注蔗糖含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2：“如果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之规定，已构成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时候的违法事实。希望市场监管部门予以查实惩处。针对申请人的举报，《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申请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已经在法定时限内对申请人进行了回复，履行了告知义务，被申请人处理该举报件程序符合规定。
一、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事实及依据
经核查，通化县XX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拉丝面包（无蔗糖）”产品原标签确实存在标注为“无蔗糖”，但未标示其具体含量的行为。但被申请人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瑕疵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经食品生产者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五）对有证据证明未实际添加的成分，标注了“未添加”，但未按照规定标示具体含量的”。该产品在其配料表中并未标注蔗糖成分，同时生产加工过程中也没有添加蔗糖，通过查验其提供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结果为蔗糖含量未检出。虽然在标签上标示了“无蔗糖”但符合上述条款之规定，属于标签瑕疵。且企业已经改正了该标签瑕疵行为。综上，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之规定，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妥。
二、复议申请人非普通消费者
经查明，该复议申请人在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共投诉131次，举报35次，有着密集的投诉举报记录，结合申请人过往投诉举报情况，判断申请人购物行为超出合理的生活消费范围，并非普通消费者。
三、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
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申请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申请人资格、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的法定条件之一。申请人虽然是消费者，但被申请人对举报中涉及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能使申请人在之前交易中可能受侵害的权益获得救济，也不能对交易行为已完成的申请人产生新的侵害，申请人仍能通过对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其民事求偿权，故此举报的作用仅在于为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使未来可能的购买者避免利益受损，其保护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保护某个特定消费者的权益，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均未新增、变更、减损申请人的任何权利或义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存在利害关系。同时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发(2024)1号文件:(七)做好行政复议与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的衔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区分处理投诉和举报事项。对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解决消费纠纷的投诉事项，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第三人作出的居间调解行为，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情形，依法不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于实名举报人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的违法线索，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核查后将是否立案决定告知实名举报人，有特别规定的，从其特别规定;未告知的，实名举报人可以对此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实名举报人对是否立案决定、调查程序、处理结果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查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除实名举报人能够证明有利害关系之外，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且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18日，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进行举报；被申请人随即对举报开展了调查；2024年3月26日，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2024年3月29日，被申请人将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通过平台告知申请人；2024年5月27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一、《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已履行了受理、告知的程序，并开展了调查工作，对举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因此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符合法律规定。
二、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开展了调查，发现被举报人在产品标签方面确有瑕疵，被举报人立即整改，并且未对申请人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据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及时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的不予立案决定及投诉举报告知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
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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